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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11月 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1月 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沙新路27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股份188,115,38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0508%。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171,832,5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073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1人，代表股份16,282,8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69%。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3人，代表股份26,175,5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9,892,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1 人，代表股份 16,282,8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6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3,5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1%；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9%；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2、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3,4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631%；
反对10,451,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363%；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4,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725%；
反对10,451,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268%；
弃权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未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刘蕾、刘旭、吉安市奥鑫企业投资（有限合伙）已回避

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072,9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63％；
反对7,038,5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6％；
弃权3,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3,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954％；
反对7,038,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99％；
弃权 3,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47,7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62,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0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4%；
反对62,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6%；
弃权 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2,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6.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6.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0,3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74%；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686%；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6.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6.0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1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4%；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1%；
弃权1,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30%；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30%；
弃权 1,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6.0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6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1%；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38%；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30%；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8 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1,5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80%；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3,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32%；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3,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
6.09 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788,2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50%；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4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8,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078%；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 4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7%。
6.10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0,6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
反对62,4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弃权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0,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7%；
反对62,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7%；
弃权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6.11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2,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 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东莞市奥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93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陈华先
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陈华先生简历
陈华先生，男，1983年0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6年至2022

年，任广东中创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助理；2022年至今，任公司总裁办主任、工会主
席。

截至本公告日，陈华先生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代码：688719 证券简称：爱科赛博 公告编号：2025-075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达晨创通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通”）持有公司股份数 4,696,9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71%；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鸿”）持有公司股份数 1,
159,68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5%。达晨创通和达晨创鸿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856,
681股，占总股本的 5.076%；股东陕西省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集成电路基
金”）持有公司股份数5,769,2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00%；前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9月30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收到股东达晨创通、达晨创鸿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因经营发展需要，现达晨创通及达晨创鸿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307,708股（若减持期间内公司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并在相关公告
中予以说明），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其中达晨创通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53,854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49,
15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849,150股；达晨创鸿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8,558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8,558
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8,558股。

达晨创通和达晨创鸿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减持特
别规定，其中达晨创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6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本总数的2%，达晨创鸿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2%；达晨创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60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1%，达晨创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
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1%。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收到股东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经营
发展需要，现集成电路基金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153,854股（若减持期间内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并在相关公告中予以说明），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00%。

集成电路基金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减持特别规
定，在连续30日内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达晨创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合并持股5%以上股东

4,696,993股

4.071%
IPO前取得：3,354,995股

其他方式取得：1,341,99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达晨创鸿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合并持股5%以上股东

1,159,688股

1.005%
IPO前取得：828,349股

其他方式取得：331,33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成电路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5,769,271股

5.000%
IPO前取得：4,120,908股

其他方式取得：1,648,363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股份。
上述主体集成电路基金无一致行动人，达晨创通、达晨创鸿为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达晨创通

达晨创鸿

合计

持有数量（股）

4,696,993

1,159,688

5,856,681

持有比例

4.071%

1.005%

5.07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达晨创鸿与达晨创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深圳市达晨
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故二者为一

致行动人。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达晨创通

达晨创鸿

达晨创通

达晨创鸿

集成电路基金

减持数量
（股）

1,445,367
369,201
1,846,040
452,111
102,329

减持比例

1.25%
0.32%
1.60%
0.39%
0.09%

减持期间

2024/11/11～2025/2/5
2024/11/11～2025/2/5
2025/4/1～2025/6/24
2025/5/6～2025/6/13
2025/3/18～2025/4/15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5.91-32.47
26.16-33.24
28.26-46.13
28.22-41.81
27.21-34.88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4/10/16
2024/10/16
2025/3/8
2025/3/8

2024/12/2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达晨创通

不超过：1,849,150股

不超过：1.6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53,85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849,150股

2025年12月8日～2026年3月7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企业经营发展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达晨创鸿

不超过：458,558股

不超过：0.3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8,55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58,558股

2025年12月8日～2026年3月7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企业经营发展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成电路基金

不超过：1,153,854股

不超过：1.0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53,854股

2025年12月8日～2026年3月7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企业经营发展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一、股东达晨创通、达晨创鸿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1）本企业在本次发行申报前12个月内取得的发行人的股份（本企业取得相关股份的日期为相

关股份工商登记完成之日，下同），自取得该等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和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以孰日晚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委托本企业执行事务合
伙人管理本企业或执行合伙事务的除外）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

（2）本企业在本次发行申报12个月前取得的发行人的股份，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委托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本企业或执
行合伙事务的除外）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于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

（3）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
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公司/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
实施减持。

（4）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愿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

规定的前提下，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爱科赛博股份；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要求发生变化，本企业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予以执行。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2）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予以公告，并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承诺出具后，如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
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二、股东集成电路基金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1）本企业在本次发行申报前12个月内取得的发行人的股份（本企业取得相关股份的日期为相

关股份工商登记完成之日，下同），自取得该等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和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以孰日晚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委托本企业执行事务合
伙人管理本企业或执行合伙事务的除外）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

（2）本企业在本次发行申报12个月前取得的发行人的股份，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委托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本企业或执
行合伙事务的除外）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于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该等发行人股份。

（3）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
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公司/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
实施减持。

（4）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愿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

规定的前提下，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爱科赛博股份；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要求发生变化，本企业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予以执行。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2）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予以公告，并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承诺出具后，如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
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企业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减持计划，减持时间、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
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innostarbio.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常艳女士
财务总监：高晓红女士
董事会秘书：李燕女士
独立董事：范国钦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o@in⁃
nostarbi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0801259
邮箱：bo@innostarbi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5-067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B6广东聚石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
46

66,195,592
66,195,592
54.5568
54.55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包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067,026
比例（%）
99.8057

反对
票数

128,566
比例（%）
0.194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69,201
比例（%）
90.4458

反对
票数

609,426
比例（%）
9.554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68,701
比例（%）
90.4379

反对
票数

609,926
比例（%）
9.56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延长 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600,436

5,119,576

5,119,076

比例（%）

97.7559

89.3624

89.3537

反对

票数

128,566

609,426

609,926

比例（%）

2.2441

10.6376

10.6463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6名，代表公司股份共计 66,195,592股，其中 4名

股东为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816,965股，已对议案2、议案3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渊律师、徐施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116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司股东金华宏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华宏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公司股东金华宏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金华宏盛”，持有公司股份2,8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金华宏合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华宏合”，持有公司股份 2,1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金华宏
盛、金华宏合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29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金华宏盛、金华宏
合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01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6%），合计不超过3,316,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56%。

公司于近日收到金华宏盛、金华宏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
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已期限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金华宏盛

金华宏合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 8月 13日-2025年 11
月13日

减持均价（元/股）
36.422
30.823
37.611
30.144

减持股数（股）
648,800
1,441,100
648,800
273,600

减持比例（%）
0.50
1.11
0.50
0.21

注1：计算比例时，总股本均指扣除回购专户股份1,200,000股后的总股本129,763,234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金华宏盛

金华宏合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856,000
2,281,443
574,557
2,184,000
1,339,801
844,199

占总股本比例（%）

2.20
1.76
0.44
1.68
1.03
0.6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766,100
191,543
574,557
1,261,600
417,401
844,199

占总股本比例（%）

0.59
0.15
0.44
0.97
0.32
0.65

三、其他说明情况
1、金华宏盛、金华宏合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金华宏盛、金华宏合严格遵守了在《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的承诺，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四、备查文件
1、金华宏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2、金华宏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5-045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3日 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167,150,2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49035%（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158人，代表股份数1,901,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5166％），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4人，代表股份数165,248,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93869%。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57人，代表股份数1,901,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6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

议如下：
1、通过了《关于出租智汇湾创新中心项目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95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反对11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97％；反对1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47％；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6％。

鉴于本关联交易对手方珠海华发科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科
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关联股东华发科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75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7％；反对1,379,0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0％；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81％；反对1,379,0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80％；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9％。

本议案为以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伟、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5-073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深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周
四）14:30-17:00。届时公司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
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5-09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29,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前，该
部分资金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上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为2026年1月19日，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1月2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5年 11月 13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7,8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募集资金9,300万元，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20,500万元将在到期日前足额归还。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
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